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音樂廳直立式播放器  播放申請表 

活動名稱  申請日期  

單位（社團）  聯絡人  

聯絡電話  電子郵件  

預訂播放時間 

1.音樂廳內現場活動：  年  月  日     時    分至     時    分 

2.近期活動（成果）宣傳： 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 月  日 

播放內容 

□影片長度：      分      秒，以不超過 5分鐘為限，建議打上字幕。 

 檔案格式：□AVI   □MP4  □MOV 

□圖片檔  

□文字檔（跑馬燈內容以 15字為限，並選擇是否跑動，是□否□）： 

 

版型選擇：□版型 1 （建議音樂廳內現場活動使用）  □版型 2 

          □版型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版型 4 

注意事項 

1.全版圖檔最大尺寸：1080X1920，半版圖片及影片輸出尺寸：1080X720。

請自行注意影片及圖片之畫質解析度，以免輸出放大後失真。 

2.申請者對於播放影片內容，包含影像、音樂、人物等，應取得相關授權，

如果我們得知影片違反版權，即會依法移除這些影片。 

3.本播放器以校內學術、行政、藝文、學生社團、校友活動等用途，但違

反善良風俗或有關選舉、政黨、宗教及純私人性質之廣告，不予播放。 

4.播放優先順序以音樂廳借用申請優先，於活動時間定格播放。如音樂廳

內未有活動，或活動方未申請播放，方輪播相關資訊。 

5.請於播放時間前五日提出申請，並將檔案或雲端連結寄至課指組信箱

activity@nfu.edu.tw。音樂廳內現場活動應連同場地借用單一同申請，

社團活動（成果）播放，可連同活動申請表送件，或檢附核准後之活動

申請表影本。 

6.本播放器播放時間為每日上午 9：00至晚上 22：00為原則。 

7.輪播節目過多時，課指組得調整播放頻率、暫停播放或提前下檔。 

申請人（社

長）簽章 
 

單位主管（指導

老師）簽章 
 

審查結果 

 

審查意見 

不同意播放  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 

同意播放，但得刪修影片，或________________ 

同意播放 

課指組 

承辦人 
 

課指組 

組長 
 

 



版型(圖樣僅供參考，以實際輸出為主)： 

版型 1 版型 3 

單一海報或圖片 

跑馬燈(可加選或留空) 

影片 

跑馬燈(可加選或留空) 

圖片 

版型 2 版型 4 

跑馬燈(可加選或留空) 跑馬燈(可加選或留空) 

影片 圖片 

圖片 

跑馬燈(可加選或留空) 

圖片 

請自行提供背景圖片，否則將以黑底或由課指組修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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